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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拉太书看律法与应许，靠律法与因信称义的分别 

加拉太书 - 概论 

作者：使徒保罗（加 1：1，5：2，6：11）。 

使徒保罗的生平简介：请参阅新约概论-背景 - 第八课 - 使徒保罗的生平简介。 

加拉太的背景： 

加拉太为古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今日土耳其的一部分），分南北加拉太：南加拉太，包

括：安提阿丶以哥念丶路司得和特庇等城市；北加拉太是主前三世纪，此地为克勒特

族的高卢人，由东迁至小亚细亚的中北部定居。因此一般对收信人丶写信地点和年

份，也有二种主要的看法： 

（1）「南派」- 根据这种看法，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时，曾在南加拉太，彼西底的安提

阿丶以哥念丶吕高尼的路司得和特庇等地，传福音并设立教会（徒 13：13-14：28）。

他在第二次宣教旅程时，曾特意回到加拉太的众教会，鼓励和坚固信徒（徒 16：1-5） 

（2）「北派」- 虽然《使徒行传》并未记载，但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保罗在第二次宣教

旅程中，曾到过北加拉太各地，包括：庇斯勒士，安该拉和达法林等地，建立教会；

後於第三次宣教旅程中回去探望他们。 

从这些看法和其他讨论来看，「南加拉太」说法较可信，因《使徒行传》所记载保罗建立

那些教会都在南加拉太。但无论写於何时何地，此书信早已遍传和具永存的价值；不

会因时地难决定，而影响他的真实性和信息的内容。 

收信人：加拉太的各教会（加 1：2）。信里没有清楚表明是南加拉太，还是北加拉太，但一

般认为是写给罗马帝国加拉太省南部的教会。 

写信年份和地点：主後 48 至 49 年间，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写成的。 

加拉太的写信年份，主要是根据收信人的地点来判断。 

若是北加拉太就是主後 53 至 57 年间，在以弗所（徒 19：1）或马其顿（徒 20：1）写成

的。但一般认为是南加拉太就是主後 48 至 49 年间（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 - 主後 46-48

年期间），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写成的；但另一些人认为加拉太书是保罗於主後 51 至 53

年间，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徒 14：28），或哥林多（徒 20：2）写成的。 

保罗在信中提到他「头一次」到加拉太（加 4：13-14），意思他写本书信时最少到过此地

两次，因此，应当在（徒 16：1-5）所记之事以後。又从本书信与罗马书的内容看，很

可能此两书信是差不多时期写的；而加拉太书应写於罗马书前，因罗马书比较清楚和

详细。罗马书约在主後 56 至 57 年间，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到哥林多之前写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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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28，林前 16：1-6，徒 19：21；20：2-3）。由此推论，加拉太书（约在主後 46-

53 年间或主後 49 年，第一次宣教旅程後），并耶路撒冷会议（徒 15 章）前写成。 

写信背景： 

保罗在加拉太的宣教和教导事工十分成功，有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归信基督。但当保罗离

开後，有热心摩西律法，自称是「基督徒的犹太主义者」来到加拉太混入各教会当

中。他们认为新约时代的教会，仍应遵守旧约的一些礼仪，坚持外邦人归信基督，也

必须遵守旧约的一些礼仪，特别是割礼。他们的动机，可能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

字架受逼迫…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加 6：12-13）

因此，他们辩称保罗不是真使徒，说他是为了使所传的信息容易被外邦人接受，才把

福音中一些律法的要求删去。 

他们从三方面攻击保罗的教训： 

（1）他们诋毁保罗，质疑他的使徒身份、使徒权柄和所传的福音是从人来的； 

（2）他们认为外邦人须受割礼，才能得救； 

（3）他们反对保罗只讲恩典不讲律法，强调恩典之外也须注重行为，鼓吹基督徒遵守犹太

礼仪和规条。 

有人将这消息告诉保罗，因此保罗写这书信引导和劝勉他们弃谬归真。 

保罗回答他们的控告时，清楚证实他使徒身份、权柄的来源，也证明他所传的福音是从神

启示来的。犹太派基督徒在因信称义的教义外，另加上其他要求，例如：遵行律法，

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若不立刻纠正将使保罗带领归主的人陷入律法主义中。人得救

称义是本乎神的恩和人的信；也藉信心能在圣灵里得自由，活出新生命和新生活。 

写信目的：不能靠行律法称义；只有因信基督才能称义，得永生，得自由。 

（1）因加拉太信徒离开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的救恩，去随从被更改了变成「别的福

音」，於是保罗写本书信给他们要为藉恩典丶凭信心得救的福音辩护； 

（2）保罗也替自己使徒的职分辩护： 

（i）保罗首先表明他使徒的身份不是由于人或借着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和父神； 

（ii）保罗所领受的福音是直接从神来的； 

（iii）他所传的福音内容不是由其他使徒贡献的； 

（iv）当他向人和朋友传讲福音时，他们都接纳和承认他所传讲的福音（加 2：1-10）； 

（v）他说他甚至斥责彼得错误的行为，彼得也没有表示不满或反抗。 

（3）从教义方面来辩证因信称义的真理（加 3：1-4：31），例如：加拉太信徒的得救恩的

经历，亚伯拉罕的例子，律法与应许的分别，澄清律法的功用，并以亚伯拉罕两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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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比喻，和两个妇人豫表两约等。 

（4）鼓励信徒要持守在基督里所得的自由，脱离情欲的事，更要靠着圣灵得生和行事，结

出圣灵的果子，作新造的人，实践信心的生活（加 5：1 -6：10） 

主旨要义： 

（1）教导信徒不要接受异端、假教师错误的教导和影响，离开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真

理，而接受被更改了「别的福音」； 

（2）在基督里得着真自由的好处：不必受割礼（加 2：1-10）丶不必随从犹太人的生活方

式（加 2：11-21）丶不受律法的辖制（加 3 至 4 章）； 

（3）享有真自由：但不是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藉基督的十字架对付旧人，作新造

的人，靠着圣灵得生，更当顺着圣灵行事，结出圣灵的果子，实践信心的生活（加 5：

1-6：18）。 

本书信的特点： 

（1）没有称赞的话 - 保罗在写其他书信时，多先称赞收信人的长处。 

（2）没有感谢的话 - 保罗惯於为收信人向神献上感谢，连道德败坏的哥林多教会，保罗也

为他们感谢神（林前 1：4）。可见，信仰出问题比道德败坏更为可怕。 

（3）言词激烈 - 书信中措词非常直率，毫不留情的指斥，甚至咒诅传异端者，恨不得他们

把自己割绝了（加 1：8-9，5：12）。 

（4）本书信是对付律法主义者的利器。 

（5）福音的三根柱石：（i）福音的本质是神的恩典，不是靠行律法；（ii）福音的接受方

法，是人的信心，不是靠行为；（iii）福音的完成，是圣灵运行，不是肉体的妄行。 

（6）保罗亲手写的字体何等大（加 6：11）。 

本书信与其他书信的关系： 

（1）本书信与《罗马书》同是讲论救恩的书信，基督教教义的基础非常重要，内容相近，

都提到因信称义的道理。《加拉太书》比较简单，是在制止已传入的异端教导；而《罗

马书》则较丰富，是在防止未传入的异端教导。 

（2）本书信与《希伯来书》有许多相同之处： 

（i）目的相同：本书信的目的是免得他们从恩典中坠落（加 5：4），《希伯来书》的目的

是免得他们失了神的恩典（来 12：15）。 

（ii）对象相同：本书信是写给受犹太派基督徒迷惑的教会，《希伯来书》是写给没有完

全脱离犹太教或要归向犹太教的教会。 

（iii）引经相同：「义人必因信得生」（加 3：11；来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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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题目相同：都是论律法和恩典；本书信因收信人为外邦信徒，因此先讲恩典後讲

律法；《希伯来书》的收信人为犹太人信徒，因此先讲律法後讲恩典。 

（v）内容相同：都提到「耶路撒冷」（加 4：25；来 12：22）、「应许」（加 3：18；来 6：

13）丶「天使」（加 1：8；来 1：14）；也论到「约」的问题（加 3 章；来 8 章）；收

信人受许多的苦（加 3：4；来 10：32-39）；教导人记念神的仆人（加 6：6；来 13：

7）；勉励收信人不要放纵私欲，追求圣洁彼此相爱（加 5：16-24；来 12：14-17）等 

（vi）所论异端亦相同：这两卷书信都称犹太教为小学（加 4：3；來 5：12）。 

加拉太书 希伯来书 

论别的福音 论异样的教训 

论犹太派基督徒将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加

1：17） 

论福音比旧约的律法更美（来 9：11） 

不要从恩典中坠落 免得失了神的恩典，离弃主赎罪就没有了 

在基督里的自由不受律法束缚与辖制 论新约的优点 

不要因无知而受迷惑 不长进的信徒是婴孩 

钥节：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

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加 2：16）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

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加 2：20）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 5：1） 

钥字： 

「律法」31 次（2：16（3 次）、19（2 次）、21，3：2、5、10（2 次）、11、12、13、17、

18、19、21（3 次）、23、24，4：4、5、21（2 次）、22，5：3、4、14、18、23，6：2、

13）； 

「圣灵」15 次（3：2、3、5、14，4：29，5：5、16、17（2 次）、18、22、25（2 次），  6：

8（2 次）；「祂儿子的灵」（4：6）； 

「受割礼」14 次（2：3、7（2 次）、8、9，5：2、3、6（2 次），  6：12、13（2 次）、15（2

次），「奉割礼」（2：12），「传割礼」（5：11）； 

「福音」15 次 - 「别的福音」（1：6），「不是福音」（1：7），「基督的福音」（1：

7），「福音的真理」（2：5、14），「传福音（1：8、9、11，2：2、7（2 次），3：

8，4：13，「听信福音」（3：2、5）； 



7ministry.org 加拉太书 - 概论 – P. 5 

「应许」13 次（1：8、9，3：14、16、17、18（2 次）、19、21、22、29，4：23、28）； 

「因信」11 次（2：16（2 次）、20，3：8、11、14、22、23、24、25、26）； 

「称义」9 次（3：11，5：4），「人称义」（2：16），「因信基督称义」（2：16），「因行律法

称义」（2：16（2 次），「在基督里称义」（2：17），「因信称义」（3：8、24）； 

「恩」8 次 - 「恩惠」（1：3），「恩召」（1：6、15），「恩典」（2：9，5：4），「神的恩」（2：

21），「恩慈」（5：22），「主耶稣基督的恩」（6：18）； 

「咒诅」7 次 -（3：13 - 2 次），「被咒诅」（1：8、9，3：10 （2 次）、13）； 

「肉」6 次 - 「肉身」（2：20，3：3），「肉体」（5：16、24（2 次），6：13）。 

加拉太书大纲： 

（I）引言与本书信题旨（加 1：1-10） 

（一）引言-保罗使徒身份来源，主照神旨意成就救恩和颂赞（加 1：1-5） 

（二）本书信题旨-信徒偏离基督的福音，更改福音者被咒诅（加 1：6-9） 

（三）保罗是基督的仆人，单要得神的心和讨神喜悦（加 1：10） 

（II）个人方面：保罗以信主前后辩证福音来源，以安提阿事件教导因信称义（加 1：11-2 章） 

（一）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是从基督启示来的（加 1：11-12） 

（二）保罗信主前后的见证，辩证他所传的福音是从主启示来的（加 1：13-24） 

（三）保罗奉启示再访耶路撒冷的原因和结果（加 2：1-10） 

（四）保罗以安提阿事件教导因信称义的真理（加 2：11-21） 

（III）教义方面：保罗辩证因信称义的真理（加 3：1-4：31） 

（一）加拉太人得救恩，圣灵和受苦是因行律法还是因听信福音（加 3：1-6） 

（二）效法亚伯拉罕以信为本的人，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 3：7-9） 

（三）靠行律法称义得咒诅，靠信基督称义丶得永生和圣灵（加 3：10-14） 

（四）人的约尚且不能更改，何况神所立的约和应许（加 3：15-18） 

（五）保罗澄清律法的功用（加 3：19-22） 

（六）神赐律法的目的为引导人认识基督，使人因信称义（加 3：23-29） 

（七）因信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和后嗣，若归回守律法，使保罗徒然努力（加 4：1-11） 

（八）保罗劝信徒回想如何领受福音和接待他，勿受离间，愿再受生产之苦（加 4：12-20） 

（九）两个妇人预表两约-夏甲按血气生的为奴，撒拉凭应许生的作儿女（加 4：21-27） 

（十）基督徒凭应许作儿女，把异端赶出去，不可一同承受产业（加 4：28-31） 

（IV）实践方面：要持守在基督里所得的自由，实践信心生活（加 5：1-6：10） 

（一）在基督里得自由，不再靠遵行律法，只靠圣灵凭信心等候义（加 5：1-6） 

（二）混乱主道必担罪，保罗仍传割礼就没逼迫、十架也不讨厌（加 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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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蒙召得自由不放纵，爱人如己不相争，顺圣灵行因圣灵和情欲彼此相敌（加 5：13-18） 

（四）情欲的事是显明的，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加 5：19-21） 

（五）圣灵所结的果子，没有律法禁止（加 5：22-23） 

（六）信徒已把肉体和私欲同钉十架，靠圣灵得生和行事（加 5：24-26） 

（七）小心挽回犯错者，互担重担，神是轻慢不得，种什么收什么努力行善（加 6：1-10） 

（V）结语和祝愿（加 6：11-18） 

（一）保罗的亲笔信，不夸任何事，只夸主的十架，重要的是作新造的人（加 6：11-16） 

（二）保罗常带着主的印记，没有人能搅扰他（加 6：17） 

（二）最后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信徒心里（加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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